
云南省财政厅文件

云财基层 (2020 J 41 号

云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

基层"三保"工作文件的通知

各州(市)财政局，镇雄县、宣威市、腾冲市财政局，滇中新

区财政局: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"三保"工作的通知>> (财预

(2020 J 120 号)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 。

一、全面开展"三保"摸排

州(市)财政部门要组织县级财政对"三保"落实情况进行一

次全面摸排。一是在前期全面排查 2019 年及以前年度历史拖欠情

况的基础上，自查乡镇岗位补贴、教师及离退休人员等重点群体



工资 、 随工资计提项历史拖欠的化解情况，化解情况于 1 0 月 31

前报省财政厅。二是对县级年初"三保"预算安排和今年 1 -9 月执行

情况进行自检自查，突出对基本民生项目落实及教师 、 离退休人

员工资发放情况的自检自查，相关情况于 10 月 23 日前上报财政

厅。

二、保障工资尤其是义务教盲教师工资正常发放

各级财政要统筹各类财力资金，加强国家和省工资政策保障，

确保工资发放不出问题。要加强与同级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按照 《云南省.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经费保

障工作的紧急通知))(云财教 C 20Z.0 J 259 号)，及时足额发放国家

和省标准的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。对于不属于工资保障范围内

的奖励性绩效等政策，财为允许的前提下，优先保障义务教育教

师和离退休人员群体，财力困难的地区要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调整，

确保行业问、群体间的政策公平。各级财政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

对群众反映的教师工资保障等政策待遇问题，要逐项落实、及时处

理 、 积极回应，确保各地教师队伍稳定。

三、 落实好"三保"工作机制

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影响切实加强 2020 年县级"三保"工作的通知))(云财基层 C 2020 J 

8 号) 及全省县级"三保"工作视频会议要求，落实好"三保"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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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要求 。 严格"三保"预算审核，对"三保"执行情况进行监控，

州(市)要对特殊困难县给予重点监控，严格落实工资统一时间发

放及库款专项调度制度，强化"三保"风险研判和预警提示，强化"三

保"舆情监测、研判、回应，及时妥善处置风险。 省委已将"三保"

落实情况纳入对州(市)的综合目标考核，省财政也将"三保"落

实情况纳入转移支付奖惩，对于有财力但未全面落实中央和省"三

保"政策的，以及财力不允许硬性实施中央和省"三保"政策以外

事项的，都将扣减转移支付予以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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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文件

财预 (2020) 120 号

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

‘三保"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 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财政部各地监

管局:

今年以来，各地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

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坚决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决策部署，牢固树立"过紧日子"思想，不断加强财政收支

管理，统筹中央转移支付和自有财力，切实提高"三保"能力，

但个别地区也出现了保障不及时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 为进一步

做好"三保"工作，兜牢兜实"三保"底线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J 



、

一、高度重视"三保"工作

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决战决

胜之年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，扎实做好"六稳"

工作、全面落实"六保"任务至关重要。"三保"是"六保"任务

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也是各级财政部门落实"六保"任务的重要抓

主0 ."' .各地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，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，从党和

国家革业发展、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，将((三保"作为一项

童要政治任务来抓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切实采取措施，加强"二保"

等重点领域经费保障，确保兜住"三保"底线。

二、全面开展"三保"摸排

各地省级财政部门近期要对本地且"三保"预算安排和执行

情况开展一次全面的摸底排查， 重点关注基本民生项目落实以及

教师等重点群体的工资发放等情况。 预算存在缺口的，要督促及

时调整补足; 执行中存在困难'的，要加强指导和帮扶。 省级财政

部门应指导市县财政部门定期开展自查， 并汇总本地区情况后报

告财政部(预算司)，同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。

三、密切关注"保工资"特别是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发放工作

省级财政要承担主体责任 ， 确保 "保工资"不出问题，国家

标准的工资政策特别是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必须及时足额保

障 ， 加强资金统筹调度，不允许发生拖欠;要督促指导地方坚决

落实文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

收入水平的要求 ， 足额保障教师工资。 在国家标准之外出台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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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业单位工资政策，必须充分考虑本地区财力，优先保障教师

待遇;要确保退休教师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。

四、加强"三保"监管监控

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做好"三保"的属地监管工作，进一步

完善重点关注机制，对收支矛盾突出、债务风险高、暂付款规模

大、库款保障水平持续偏低的县区实行重点监控， 密切关注有关

县区的财政收支、库款规模、债务偿还等情况，及时研判并向当

地财政部门提示风险预警。

各地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市县财政部门库款资金的监控和

调度，重点关注资金调度持续紧张的县区情况，督促指导其加快

暂付款清理收回，完善省对下库款调度机制，科学组织资金调度，

优先保障"三保"支出需要。

五、抓好明年"三保"预算安排

各级财政部门要继续将"三保飞 作为明年预算安排的重点，

坚持"三保"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坚持国家标准的"三

保"支出在"三保"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对地方自行出台的"三

保"提标扩固政策，符合规定的由地方结合自身财力予以安排 ，

不符合规定的清理停发，并妥善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。 省级财政部

门要进一步加大对"三保"的转移支付支持力度，并继续抓好"三

保"预算编制的审核工作。

六、强化"三保"问责机制

各地省级财政部门要全面建立"三保"工作约谈和问责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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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"三保"工作认识不到位、历史拖欠问题解决不力或新发生拖

欠问题的地区，进行约谈并通报;对违法违规挪用"三保" 资金

的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严肃问责、处理到人，对典型案件及

时通报曝光，形成有效震慑。财政部将进一步加大对"三保"工

作的监控和指导力度，坚持正向激励和惩处问责并举，确保"三

保"底线兜牢兜实。

各级财政部门要继续按照((财政部关于加强地方财政预算收

支管理做好县级"三保"工作的通知)) (财预 (2019J 128号)、《财

政部关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加强地方财政"三保"

工作的通知)><财预 (2020 J 12号)等文件要求，认真细化落实好

上述措施，进一步做好"三保"工作，确保民生改善、机关事业

单位工资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，兜牢兜实"三保"底线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不予公开

财政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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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财政部，财政部云南监管局

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四 日印发


